
“集善扶贫健康行”义肢项目总结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介绍

上海傲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我会捐赠 50 台仿生手义

肢，物资价值 250 万元人民币，用于开展“集善扶贫健康行”

义肢项目。

2、项目执行方

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陕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云南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深圳市集善乐业残疾人就业创业支持中

3、项目目标

在全国开展“集善扶贫健康行”义肢项目，为 50 名残

疾人免费安装仿生手义肢。

4、项目执行期：长期

5、项目执行地区：广东、陕西、云南等

6、项目总预算金额：250 万元

二、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财务决算情况

（一）基金会接受捐赠物资：50 台仿生手义肢，价值

250 万元

（二）基金会物资拨付情况



1.资助陕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仿生手 5 台；

2.资助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仿生手 8 台；

3.资助云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仿生手 6 台；

4.资助深圳市集善乐业残疾人就业创业支持中心仿生手

8 台；

（三）执行方资金使用情况

已经广东、云南、陕西、深圳市集善乐业残疾人就业创

业支持中心安装放生手 27 台，剩余 23 台仿生手未安装。

2、项目已完成情况

（一）项目阶段性目标达成情况

已在广东、云南、陕西和我会就业基地安装仿生手 27

只，物资价值 135 万元人民币，27 名残疾人从中受益。

（二）给项目受益方带来的各种正面改善或影响等：

通过项目开展，用科技的力量提高残疾人生活便利性和

生活质量，并使他们重塑自信，增强社会参与能力。

（三）项目宣传成果方面完成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会及项目执行机构通过网络媒体对

项目进行了宣传报道。

三、项目风险防范与监督检查

为保障项目规范实施，项目严格按照我会项目管理制度

履行各项报批程序；业务部门定期对执行机构项目执行情况

进行跟踪了解，及时按协议约定拨付款物，对执行机构款物



使用情况予以监督，确保款物使用方向、序时进度符合要求。

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严格依照项目实施方案和协议

约定开展项目，并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

开展跟踪回访等工作，如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偏

差，及时向我会汇报，及时协调解决，以保证项目执行效果。

根据我会相关项目管理要求，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

项目执行全过程中随时接受我会业务部门及监管部门监督。

四、问题与困难

项目在执行过程中进展顺利，暂未遇到问题和困难。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项目结项后及时形成《项目结项报告》并收集整理相关

材料，及时向捐赠方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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